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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細則依本校「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」、「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升等教學及服務績

效評分原則」及本學院「教師升等審查辦法」訂定之。  

二、升等審查評分分別依學術研究、教學績效、服務成績分別訂定，權重詳如列表，並依各

類升等權重換算為絕對分數，評分項目及計分詳如本學院「教師升等計分表」(學術研究、

技術應用、教學研究(各含音樂學系及劇場藝術學系專用))。  

 學術研究類 技術應用類 教學研究類 

學術研究 百分之七十 

(研究外審75%)(25%) 

百分之七十 

(技術報告外審 40%)(60%) 

百分之六十 

(教學研究著作外審 60%)(40%) 
(外審

比率) 

(除外審外

之比率) 

教學績效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

服務成績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

三、學術研究評分：  

(一) 學術研究(學術研究類、技術應用類及教學研究類)升等依「著作(技術報告)外審」及「七

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學術成就」所佔比率評定之。  

(二)「著作(技術報告)外審」，依本校「教師升等計分表」換算計分。 

(三)「七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學術成就」，依本學院「教師升等計分表」 (學術研究、

技術應用、教學研究(各含音樂學系及劇場藝術學系專用)) 研究績效項目計分。 

四、教學績效評分： 

    依本學院「教師升等計分表」(學術研究、技術應用、教學研究(各含音樂學系及劇場藝

術學系專用)) 教學績效項目計分。  

五、服務成績評分：  

    服務績效基準為七分，依本學院「教師升等計分表」(學術研究、技術應用、教學研究(各



含音樂學系及劇場藝術學系專用))服務績效項目計分，加分由七分往上加﹝十分為滿

分﹞。 

六、學術研究、教學績效、服務成績三項總分達七十分以上則通過升等。  

七、本細則經院教評會通過，送校教評會審議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